
表A

深圳市建设工程施工公开招标备案表

               项目编号：                 
              工程序号：                 
项 目 名  称：                                    
    招标工程名称：                                   

    工 程 地  址：                                   

    招   标   人：                                   

负 责 人：              经 办 人：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招标代理机构 ：                                  

负 责 人：              经 办 人：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深圳市建设局2005年12月制表

	计划立项

批文号
	
	规划许可

证号
	

	计划总投资
	万元
	本次发包部分工程估价
	万元

	注册造价工程师对本次发包部分

工程估价的确认（加盖执业专用章）
	

	计划开竣

工日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资金来源
	政府     %；国有    %；集体    %；私营    %；外资    %；

其他     %


	房屋建筑工程
	建筑总面积
	           超高层：        M2
M2，其中   高层：        M2
多层：        M2
	用地红线

面积
	M2

	
	结构类型
	基础
	
	层      数
	

	
	
	上部
	
	幢      数
	

	
	基坑开挖深度
	米
	基坑开挖面积
	平方米

	
	本次发包内容
	□施工总承包  □专业承包    其中专业内容包括：
□土石方 □基坑支护 □地基与基础 □主体工程 □装饰装修 □钢结构 □屋面及防水 □建筑电气 □智能化 □通风空调 □电梯安装 □消防 □燃气 □幕墙 □金属门窗 □市政管道 □其他：                                       

                                                    

	
	其他影响投标企业资质等级要求的工程规模或结构等方面的技术指标
	


	装修装饰工程
	装饰总面积
	平方米
	本次发包部分面积
	平方米

	
	本次发包内容
	· 室内装饰工程：                                   

· 室外装饰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本次发包内容
	□施工总承包  □专业承包    其中专业内容包括：

□七通一平 □挡墙护坡 □软基处理 □道路 □桥梁 □隧道□排水管道 □排水箱涵 □交通监控、收费综合系统 □给水管道 □给水构筑物 □泵站 □电信管道 □电力管道 □路灯照明 □道路改造 □交通安全设施 □其他：                        

                                                     

	
	影响投标企业资质等级要求的工程规模或结构等方面的技术指标
	


	其他工程
	本次发包内容（按《建筑业企业资质等级标准》中有关总承包或专业承包的内容填写）
	□       总承包  □      专业承包  其中专业内容包括：



	
	影响投标企业资质等级要求的工程规模或结构等方面的技术指标
	


	(红线坐标）

用地宗界地址点
	X
	
	Y
	
	X
	
	Y
	

	
	X
	
	Y
	
	X
	
	Y
	

	
	X
	
	Y
	
	X
	
	Y
	

	
	X
	
	Y
	
	X
	
	Y
	

	
	X
	
	Y
	
	X
	
	Y
	

	
	X
	
	Y
	
	X
	
	Y
	

	
	X
	
	Y
	
	X
	
	Y
	

	
	X
	
	Y
	
	X
	
	Y
	

	
	X
	
	Y
	
	X
	
	Y
	


	勘察单位
	

	本次发包工程设计单位
	


	监理

发包

情况
	□未进行    □正在进行

	
	□已进行
	监理单位
	


	招标组织形式
	· 自行组织招标

□委托代理机构代理招标

招标代理机构名称 ：                                          
代理资质等级：                                               

  资质证书号：                                                 


	发布招标

公告暨投标报名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是否采用

资格预审
	· 采用
	符合资格预审条件的申请人均可参加投标（不少于11名）

领取资格预审文件地点：                            
领取资格预审文件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公休日和节假日除外）

领取时间：上午：           时至             时

          下午：           时至             时

资格预审文件售价：              元人民币/套

	
	□不采用  
	符合投标报名条件的申请人均可参加投标（不少于11名）

	投标报名

条件
	本工程 □不接受 □接受 联合体投标。

独立投标的投标申请人应具备                          资质类别且最低资质等级为       级。

联合投标的投标申请人应由                        资质类别且最低资质等级为       级的企业与                       资质类别且最低资质等级为       级的企业组成。

投标申请人项目经理的最低资格等级为：□一级 □二级 □三级

注：只有采用抽签方式定标的工程，可按工程对应的最低资质、资格等级要求提高一个等级设置投标申请人的企业资质和项目经理资格条件。

	
	· 类似工程经验：      
· 投标申请人应当具有在深施工的经验，该经验不限于任何工程。（提示：该工程已有同类经验要求的，本条无效）。                                     


	
	投标申请人必须具备安全生产许可证；

投标申请人项目经理必须具备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

今年以来在招标投标活动中有串通投标不良行为记录或涉嫌串通投标并正在接受我市主管部门调查的投标申请人将不被接受。

	投标申请人需提供的

报名材料
	□无需提交，通过网上报名即可。
□
□

□

	拟采用评标定标办法
	· 最低价法 

· 经评审的最低价法（1—A）

· 限定幅度的经评审的最低价法（1—B）

· 抽签法

· 综合评估法


	招标人法定代表人或

委托代表人（签字）：
	招标人（盖章）：

	招标代理机构法定代表人

或委托人（签字）：
	招标代理机构（盖章）：


	主管部门备案情况
	备案意见：

备案人：         复核人：           备案日期：  年 月 日

（加盖业务办理专用章）


	应提交的附件材料清单
	□  1、计划立项文件或财政部门关于建设资金安排的批文；

□  2、规划许可证明文件（根据拟发包的工程提交以下其中之一）：

□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一般工程。装饰装修工程未取得规划许可证的，提交“装饰装修工程证明文件”原件，该证明文件格式在深圳建设信息网“施工许可服务指南”相关表格栏中下载）；  

□  建设工程桩基础报建证明书（桩基础工程）；

□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或临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场地平整、基坑土石方、边坡支护、软基处理工程）；

□  规划部门出具的无需办理规划许可手续的证明文件。
□  3、《关于提前进行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的承诺书》（原件）（若暂未取得上述计划立项文件和相应的规划许可证明文件的，可提交该承诺书，承诺在招标投标情况报告备案前补齐。该承诺书可在深圳建设信息网“办事指南三”相关表格栏中下载）；

□  4、符合自行办理招标事宜条件的证明材料（招标人选择自行组织招标的提供，但已经我局备案办理过自行招标的除外）：

    （1）项目法人资格(或者法人资格)证明文件；
（2）招标机构成员中不少于3人的工程建设类注册执业资格证书或中级以上工程专业技术职称证书，其中不少于1人的造价工程师注册执业资格证书；

    （3）近五年内已自行组织完成招标的同类工程项目证明材料，累计工程造价不少于5000万元。

□  5、代理招标合同（招标人选择招标代理机构代理招标的提供）；

□  6、申请人经办人的身份证明材料：申请人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原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证明书（原件）、被委托人身份证。
上述材料的数量均为1份，未作特别说明的，可以提供复印件，但应加盖申请人公章，并提供原件核验；同一项目（工程）已向本机关提交过的材料，可不再重复提交。


注：  1、本表中项目编号和工程序号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填写。

2、本表中的工程基本情况，由申请人根据本次发包工程的实际情况，按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工程、装饰装修工程、其他工程四类填写，与本次发包工程无关的其他工程基本情况内容，申请人可自行删除。除此之外，本表设置的内容不得随意更改，且所填内容必须真实可靠。

